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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E_8B_E8_A7_84_E5_c67_273675.htm 1、刑事案件的侦查由

公安机关进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2、下列案件由地方

人民法院或者军事法院以外的其他专门法院管辖： 3、（一

）非军人、随军家属在部队营区内犯罪的； （二）军人在办

理退役手续后犯罪的； （三）现役军人入伍前犯罪的（需与

服役期内犯罪一并审判的除外）； （四）退役军人在服役期

内犯罪的（犯军人违反职责罪的除外）。 4、审理附带民事

诉讼案件，除人民检察院提起的以外，可以调解。调解应当

在自愿合法的基础上进行。经调解达成协议的，审判人员应

当及时制作调解书。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发生法律

效力。 5、鉴定人应当出庭宣读鉴定结论，但经人民法院准

许不出庭的除外。鉴定人到庭后，审判人员应当先核实鉴定

人的身份、与当事人及本案的关系，告知鉴定人应当如实地

提供鉴定意见和有意作虚假鉴定要负的法律责任。 6、告诉

才处理的案件和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人民法

院可以适用简易程序。但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三）

项规定的案件除外。 7、对于人民法院扣押、冻结的赃款、

赃物及其孳息，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生效后，由原审人民法

院依照生效的法律文书进行处理。除依法返还被害人的以外

，应当一律没收，上缴国库。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8、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居住的外国人寄给中国律师或者中国

公民的授权委托书，必须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所在国外

交部或者其授权机关认证，并经中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



才具有法律效力。但中国与该国之间有互免认证协定的除外

。 9、人民法院对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仅就民事部分提出申

诉的，一般不予再审立案。但有证据证明民事部分明显失当

且原审被告人有赔偿能力的除外。 10、上级人民法院对经终

审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审理后维持原判

或者经两级人民法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复查均驳回的申请再

审或申诉案件，一般不予受理。 11、但再审申请人或申诉人

提出新的理由，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

百零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二条及本规定第七

、八、九条规定条件的，以及刑事案件的原审被告人可能被

宣告无罪的除外 12、人民法院审判下列第一审案件，由人民

陪审员和法官组成合议庭进行，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和

法律另有规定的案件除外： （一）社会影响较大的刑事、民

事、行政案件； （二）刑事案件被告人、民事案件原告或者

被告、行政案件原告申请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的案

件。 13、第三条人民陪审员和法官组成合议庭审判案件时，

合议庭中人民陪审员所占人数比例应当不少于三分之一。审

判第一审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合议庭，可以由审判员或者由

审判员与人民陪审员组成。依照法律规定适用简易程序的案

件除外。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